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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附件： 附件一 舊法分數表（83.06.08至86.11.27）.PDF
附件二 新法分數表（86.11.28至95.6.30）.PDF
附件三 新新法分數表（95.07.01適用）.PDF

立法理由： 立法總說明

一、本要點依據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十九條、第十九條之一、第十九條之

    二及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一條之一之意旨

    訂定之。

二、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分數之起分及進分標準，詳如附件一至三。

    犯罪行為終了或結果發生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之前者，簡稱舊

    法；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期間者，簡稱

    新法；在九十五年七月一日（含）之後者，簡稱新新法。

三、前條受刑人總刑期中，有適用舊法、新法或新新法等兩種以上情形者

    ，其累進處遇責任分數依刑期比例核算。

四、受刑人總刑期中含有初再、累犯者，依各刑期所占比例定其進分標準

    。

五、舊法、新法、新新法及少年受刑人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限分標準

    ：

（一）舊法各級數受刑人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限分標準：

      1.四級：教化、操行各二點八分

      2.三級：教化、操行各三點二分

      3.二級：教化、操行各三點六分

      4.一級：教化、操行各三點九分

（二）新法及新新法各級數受刑人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限分標準：

      1.四級：教化、操行各二點四分

      2.三級：教化、操行各二點九分

      3.二級：教化、操行各三點四分

      4.一級：教化、操行各三點九分

（三）舊法少年受刑人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限分標準：

      1.四級：教化三點八分、操行二點八分

      2.三級：教化四點二分、操行三點二分

      3.二級：教化四點六分、操行三點六分

      4.一級：教化四點九分、操行三點九分

（四）新法及新新法少年受刑人累進處遇教化、操行成績限分標準：



      1.四級：教化三點四分、操行二點四分

      2.三級：教化三點九分、操行二點九分

      3.二級：教化四點四分、操行三點四分

      4.一級：教化四點九分、操行三點九分

（五）各級受刑人每月教化，操行分數超過限分標準者，應提出具體事證

      。監務委員會並得複查核減之。

六、編級考核：

（一）累進處遇之起分、進分及編級參考表同本實施要點二之附件一至三

      。

（二）逕編三級之依據：參法務部九十四年八月十一日法矯字第○九四○

      九○二五○○號函辦理。

（三）改列三級之依據：參法務部矯正署一○一年七月二十三日法授矯字

      第一○一○三○○一七二○號函辦理。

（四）羈押日數、繳納罰金徒刑執行完畢或有其他原因折抵刑期情形者，

      得酌予提高起分，但不得超過各級別限分。

七、違反紀律簽處懲罰：

（一）暫緩編級：受刑人於編級前違背紀律受懲罰時，暫緩編級一個月，

      緩編期間再違規者予以延長緩編一個月。緩編期間最長不得超過二

      個月。另緩編處分因不適用累進處遇編級之規定，故不予扣分亦無

      受考核期間之限制。

（二）違規核分及考核期間：

      1.違規處分為停止戶外活動三日以下者（含三日）不停止計分，於

        當月核低教化、操行三分之一（不得低於起分），經次月開始考

        核三個月後，保持良好行狀，得於第四個月恢復至最近一次未違

        規當月之教化、操行分數。

      2.違規處分為停止戶外活動五日或四日者停止計分一個月，於下次

        核分時核低教化、操行二分之一分數（不得低於起分），經考核

        五個月後，保持良好行狀，得於第六個月恢復至最近一次未違規

        當月之教化、操行分數。

      3.違規處分為停止戶外活動七日或六日者停止計分二個月，於下次

        核分時核低教化、操行二分之一分數（不得低於起分），經考核

        七個月後，保持良好行狀，得於第八個月恢復至最近一次未違規

        當月之教化、操行分數。

八、受刑人參加文康活動競賽優勝或行狀優良有具體事證或於監內獲頒獎

    狀者，得予以加分，加於當月成績分數之小計一欄，如加分後合於縮

    短刑期之規定，應予以縮短刑期。

九、受刑人借提執行觀察勒戒、強制戒治及強制工作期間之起、迄月，致

    執行徒刑期間不足一個月者，累進處遇不予計分。

十、犯次之認定應以法院確定裁判之宣告為據，受刑人執行中發覺犯次應

    變更為累犯者，或應變更為非累犯者，仍應經法院重新裁判之程序確

    定後，再據以辦理累進處遇。

十一、和緩處遇之依據：

  （一）參監獄行刑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第三項及監獄行刑法施行細

        則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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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和緩處遇編級後之責任分數，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十九條之標

        準八成計算。不堪（能）作業者，經衛生科證明，得免予作業，

        作業成績每月得以二分計算之。

十二、因病不堪（能）作業之依據：

  （一）參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行細則第二十五條規定。

  （二）因病不堪（能）作業者，係對於適用累進處遇之受刑人，因患病

        需要較長期間治療，無法參加作業，其經衛生科證明，提監務委

        員會議決議者，其作業成績每月得以二分計算之。

十三、受刑人原不適用累進處遇，於刑期變更後，適用累進處遇者，應以

      總務科名籍更刑日期為基準日辦理之。

十四、他監移入本監執行之受刑人有關累進處遇，自移入當月起適用本要

      點。

十五、少年受刑人教化分數起分提高一分。

十六、因累進處遇分數須分別執行合併計算，如刑期含有成年犯及少年犯

      者，限分應適用成年犯；刑期含有新法及舊法者，限分應依適用新

      法。

十七、受刑人因特殊原因者，得經管教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並做成紀錄，交

      付累進處遇會議審核及監務委員會議通後，適度調整其累進處遇分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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